
吉 首 大 学 教 务 处
教通[2024]23 号

关于开展 2023-2024 学年度第二学期期中本科教学工作

检查与调研的通知

各学院：

为全面掌握本学期开学以来的本科教学状况，加强对本科教学过程的

监控与管理，及时发现并解决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全面提高本科教育

教学质量，根据本学期教学工作安排，学校定于第 12、第 13 教学周进行

期中本科教学工作检查与调研，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调研时间及分组安排

（一）检查、调研时间：

2024 年 5月 13 日—5 月 24 日（第 12、13 教学周）。

检查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5月 13 日—5 月 17 日（第 12 周），各学院自查。

第二阶段：5月 20 日—5 月 24 日（第 13 周），学校组织检查。

（二）具体分组情况如下：



组名 检查单位 检查组成员 联络员

第一组
人文学院

体育科学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

刘晗、李开沛

袁理

万义

谭建斌

谢志敏

第二组
数学与统计学院

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

生物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宋海龙、刘昕

陈望学

张仁民

查满荣

罗南书

第三组

医学院

药学院

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罗家顺、庹清

黄大元

李先辉

杨红

肖竹平

郭云辉

第四组

马克思主义学院

商学院

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谌晓安、李乐为

曾文

龙海军

吴永清

罗琼

尹小兰

第五组

外国语学院

美术学院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旅游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晗、罗家顺、谌晓安、

宋海龙、张友福、唐纯翼

夏宁满

李婷婷

卓德兵

董坚峰

覃遵跃

李云红

二、检查方式

本次期中教学检查分学校、学院、教研室三级同时进行，以各学院自

查为主，以学校检查为辅。各教学学院要对照期中教学检查相关内容认真

自查，学校将对各学院的教学情况及教学自查情况进行检查。

三、检查内容

（一）常规教学运行情况

1.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执行情况

主要检查本学期各专业的课程开设情况与人才培养方案执行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



2.教师课程教学情况

主要检查教师课程教学的规范性与科学性。教师课程教学理念的先进

性、课程教学设计等准备工作的充分度、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的适切度、

课程内容的先进性与经典性、课堂教学方法的灵活性、教学手段运用的先

进性与适切性、课堂教学成果产出的高阶性等。

3.学生到课率与课堂学习投入状态

检查教师是否维持课堂纪律，是否对学生的到课情况进行考勤、对经

常缺课的学生是否进行个别谈话，是否关注学生课堂学习精力的投入，是

否了解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意见和建议，并及时改进和调整教学方法与

内容等。

4.教师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方案与执行情况

主要针对多元化考核评价理念，检查教师是否注重对学生掌握知识与

发展能力的多维度考核，将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结合起来进行；检查教师

对学生学习过程的作业批阅、考核方案与过程评价记录资料等情况。

5.美育、体育、劳动教育开展情况及《审美与礼仪》等四门通识必修

课程问题反馈

了解学院在开展美育、体育、劳动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审

美与礼仪》等四门课程开设后，结合学生反馈，了解课程达成效果。

（二）常规教学管理情况

1.教学秩序管理情况

主要检查教师调、停课是否规范，调停课记录与审批等材料是否齐全，

教师是否按时上、下课等。



2.各教研室教研活动开展情况

检查各学院教研室是否开展了课程教学改革主题研讨、公开课观摩研

讨、教学论坛等活动。教研室教师是否开展同行听课、评课活动，是否有

听课记录及评课会议记录等。

3.听评课制度执行情况

主要检查各学院领导、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是否主动开展随堂听课

或者参与有组织的听评课，是否有听课记录，对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的动态

是否掌握等。

4.青年教师导师制执行情况

检查新进教师课堂教学提升计划和青年教师导师的安排与落实情况，

导师培训青年教师的方案及执行情况，导师对青年教师的指导记录等。

5.院级教学督导组、院级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开展情况

查看各学院院级教学督导组名单、院级学生教学信息员名单，检查两

支队伍的工作开展情况等。

6.学籍管理的规范性

⑴检查各学院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核与学位授予资格审核工作开展进

度，是否按照《关于做好 2024 年普通全日制毕业生资格审查和本科学士

学位授予工作的通知》（教通[2024]18 号）规定的时间节点推进毕业生

资格审查与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延期毕业学生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毕业

生离校准备情况。

⑵检查毕业生身份复核推进情况。



⑶检查各学院的学生学籍管理情况，主要包括学生学业预警的开展情

况，学籍异动的办理情况，各类学籍档案的归档情况等。

（三）实验、实践教学情况

1.检查实验教学计划执行情况，实验教学效果的达成度。

2.检查实习、见习计划的执行情况，实习检查情况，实习、见习完成

质量与效果，实习基地建设与保障情况。

3.检查 2024 届本科毕业论文完成情况。

（四）教师教学竞赛、学生学科竞赛情况

1.检查各学院的教师教学竞赛活动开展情况。

2.检查学生学科竞赛活动开展情况。

（五）师生座谈会召开情况

1.检查各教学学院的青年教师、新进教师、教学需提升的教师、教研

室主任等各类座谈会的召开情况，学院是否听取教师的呼声，了解教师的

意见和建议，是否对相关情况研究整改措施并及时加以改进。

2.检查各教学学院是否分类召开学生代表、教学信息员会议，广泛听

取学生对本学期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是

否对相关情况研究整改措施并及时加以改进。

四、调研的主要内容

（一）人才培养方案执行情况

（二）一流本科专业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情况

（三）专业认证推进工作

（四）教师教学竞赛、学生学科竞赛情况



（五）教学改革与教学成果奖培育情况

（六）实验、实践教学开展情况

（七）教学管理文件修订的意见与建议

（八）本科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工作要求

（一）各教学学院要高度重视，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订检查方案，认

真做好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召开教师、学生座谈会及辅导员联席会议，做

好动员与宣传，向全体师生重申教学纪律，维护教学秩序，杜绝教学事故

发生。深入教学第一线，着重发现问题，对影响教学质量的问题要及时进

行分析研究，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问题。

（二）各教学学院要以教研室为单位，认真开展听、评课活动，通过

全面听课，发现教坛新秀、教学能手等优秀教师，为下一步推荐教师参加

校级、省级教师课堂教学竞赛打下基础。

（三）要严抓教学纪律，强化教学规范，尤其做好行政管理部门兼课

教师、学院交叉任课教师、外（返）聘教师的考勤，切实做好教师的教学

质量考评工作。

（四）对于违反教学纪律和秩序的行为，各教学学院要按照《吉首大

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进行严肃处理；对于出现问题隐瞒不报者，

学校将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五）各教学学院要对本次教学检查的相关材料收集归档。检查结束

后，请各学院于 5月 27 日之前将自查总结报告签字盖章后报送教务处教



学质量监控科或张家界校区教学科研与学生事务中心，电子文本发送至指

定邮箱。

吉首校区联系人：尹小兰，电话：0743-8227326，邮箱：

254757754@qq.com。

张家界校区联系人：满祥，电话：15807440303，邮箱：

1545140707@qq.com

吉首大学教务处

2024 年 5 月 8日

mailto:502827480@qq.com。

